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煤炭工业建设项目招标投标实施办法 

（煤炭工业部 1997 年 9 月 5 日发布 煤基字[1997]第 441 号）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 1984 年颁发的《关于改革建筑业和基

本建设管理体制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》和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投资

管理体制近期改革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发〔1988〕45 号）中关于

“实行招标、投标制，充分发挥市场和竞争机制的作用”的规定，

以及国家计委 1985 年颁发的《工程设计招标投标暂行办法》和

1986 年印发的《关于加强设计招标投标工作的通知》所确定的原

则，结合煤炭建设项目设计体制改革的实施，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第二条 凡投资额在 2000 万元以上的煤炭建设项目，无论

全民、集体、个人和外商投资的新建、改扩建、技改等工程，均

须按照本实施办法通过招标、投标确定设计方案，选择合格的勘

察设计单位，承担勘察设计任务、项目管理和建设全过程的设计

工程总承包。 

为便于分级管理，凡规模在 90 万吨／年以上的矿井（露

天）、选煤厂及配套项目，或投资额在 3000 万元以上的由国家

直接投资、向国家贷款建设的煤炭建设工程项目的设计招标、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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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工作由煤炭工业部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归口进行管理；其他项目

由省级煤炭管理部门管理。 

第三条 设计招标投标工作，由投资者组织实施，或由投资

者委托有资格的咨询单位协助办理，也可全权委托办理。 

第四条 投标者的勘察设计资格等级必须与规定的建设项目

规模相吻合，不得越级投标。 

第五条 建设项目的设计招标和投标双方，都必须具有法人

资格；招标和投标活动，必须遵循公开、公正、公平和择优的原

则。 

第二章  招标条件、方式及标书内容 

第六条 实行设计招标的建设项目应具备批准立项的有关文

件和经过批准的地质报告及工程勘察、交通运输、电源水源等设

计基础资料。 

第七条 招标者需向投标者提供设计基础资料和进行调研、

踏勘现场的条件并解答存在的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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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选定投标者的方式可采取公开广告招标，即投标者

自愿申请并经招标者审查资格认可后通知投标者参加投标；或采

取邀请投标，即由招标者邀请有资格的设计者参加投标。 

参加投标者的数量，应根据建设项目的大小和技术复杂程度

而定，一般为 3－4 个。 

第九条 建有选煤厂的矿井，其选煤厂的设计招标工作应与

矿井同步进行，并实行单独评标和定标。 

第十条 矿井和选煤厂的投标文件编制内容与深度一般相当

于可行性研究报告。其他单项工程应根据工程项目的复杂程度和

特点确定。可按煤炭部有关规定执行。 

第三章  招标、投标工作程序 

第十一条 招标工作程序 

1、通过广告或邀请确定投标者； 

2、召开发标会议，与投标者共同商定技术专业内容与深度口

径，组织踏勘工程现场，签订招标协议文件； 

3、发标会议后，在统一规定时间内，由招标者及时答复投标

者提出的有关问题，并将答复以书面形式正式通报所有投标者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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